
成都彩虹电器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、变更会计政策的意见 

 

2022年 4月 15 日，成都彩虹电器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、

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监事会对该等事项的意见如下： 

1、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公司建立了覆盖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，保证了业务活动的正

常开展；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各项内部

控制制度在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了持续和严格的执行。董事会出具的《公

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全面、真实、准确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

的实际情况。 

基于此，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出具的《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 

2、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

更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。 

基于此，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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